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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光华设计发展基金会

募捐管理办法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为规范募捐行为，促进募捐工作的开展，更好地实现北京光华设计发展基金会(以下

称本会)宗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本办法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、国务院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、《北

京光华设计发展基金会章程》等制定。

第三条本会是非公募基金会。本办法所指慕捐，是本会工作部门工作人员包括经本会授权的

其他单位、人员，依法向国内外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募集对本会自愿、无偿捐赠财产。

第二章募捐行为规范

第四条 本会工作人员或经本会授权的其他单位、人员筹募捐赠，不得违反国家相关法律及

有关规定，不得损害社会公德，不得损害本会声誉。

第五条 第五条凡本会工作人员或经本会授权的其他单位、人员筹募的捐赠，应尊重捐赠者

的意愿，用于符合本会宗旨和有利于本会事业发展的相关项目及方面，并纳入基金会财务的

统一管理，不允许独立运作。所有捐赠的安排使用均需接受捐赠者和社会的监督，并实施年

度审计制度。

第六条凡属重大募捐项目或合作筹资，应事先进行可行性论证，并按照立项审定程序，经秘

书长办公会议通过后方可实施。筹募捐赠，一般情况下应有捐赠都的捐赠函或捐赠者与本会

签订的捐赠协议。重大或特殊捐赠的协议书需经本会法律顾问审查同意。

第七条本会是公益性社会团体，应在法律及相关文件规定范围内通过多种形式对捐赠者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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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和褒奖。

第八条非盈利民间组织除货币资金以外的捐赠，应按公允价格或捐赠人提供的合法有效凭证

(包括投入成本、预期收益)，确定折款入帐，并在捐赠协议中予以明确。

第九条 本会所属单位、人员或经本会授权的其他单位、人员若以本会名义筹募捐款，必须

经批准，其筹资行为必须符合本办法规范，所筹捐款必须纳入本会统一管理。非本会工作人

员需办理志愿者登记手续。

第三章专项基金

第十条对本会的捐赠，按照用途可分为非限定性用途、限定性用途以及专门用于改善本会工

作条件的捐赠等。

第十一条非限定性是指捐赠人不指定捐赠用途的款项,其捐赠款项按照本会宗旨和发展要求，

统一安排使用。

第十二条限定性是指专项基金捐赠人指定捐赠用途的款项。其使用应在尊重捐赠者意愿的基

础上，合法、高效地落实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
第十三条专门用于改善本会工作条件的捐赠，按合法、节俭、高效的原则，由本会统一安排

使用。

第四章工作经费的提取和支出

第十四条对筹募的捐款，经捐赠人同意，可以按 10%上限提取工作经费。提取的经费，用于

本会行政办公及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。

第十五条 对用于救灾的捐款，未经捐赠人特别声明，一般不提取工作经费。

第十六条对志愿为本会联络并促成捐赠的有关单位、人士，本会可根据实际和相关规定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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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必要的工作条件。

第十七条为推动本会募捐工作的开展，对做出贡献者及相关人员可予以适当奖励。奖励经费

从本会预算外资金和相关专项经费中列支。

第十八条工作经费的使用，应符合本会的财务制度，并接受有关部门的审计、监督。

第五章附则

第十九条本办法自理事会通过之日起实行。


